信息技术拓展了中间业务的发展空间，改变了银行的盈利结构

以支付清算系统为主体的统一的电子化运营平台为商业银行拓展中间业务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并最终改变了银行的业务和盈利结构。
首先，支付清算系统的电子化提高了结算业务的处理能力。例如代办公共事业缴费、代发工资等业务，在银行没有应用计算机之前就已存在，但受手工处理能力的限制，规模不大，在支付清算系统电子化、特别是网络化后，这些业务发展迅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体现。

其次，支付清算系统的电子化使银行得以拓展新的中间业务，如代理保险销售、代理基金销售、银证转账、外汇买卖等。这种拓展不仅提高了银行支付清算系统的利用率、方便了客户，也使银行积极渗透到证券、保险等行业的发展中去，既支持了这些行业的发展，也使银行在低风险的情况下，分享了这些行业发展的成果，并为银行开拓更高层次的投资理财服务奠定了基础。

再次，电子化的支付平台可以有效整合中间业务、提高经营效率。传统银行中间业务的各项产品和服务基本上相互独立、自成体系，不同业务种类的衔接和组合十分松散，既不利于客户提高理财效率，也不利于银行提高业务经营效率。统一的电子化支付平台的出现，使得这些业务体系和信息资源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同时，在电子化的服务平台上开展中间业务，便于信息收集、整理和金融产品的销售设计，将零散的金融需求分类整合，实现关联业务的联合和互动，使银行与客户之间的联系更为迅捷、方便，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多样化、全方位的中间服务。

最后，支付清算系统的电子化增强了银行处理标准化中间业务的能力，加上多渠道发展，使银行营业网点的业务压力明显减轻，再加上虚拟银行几年来的发展实践，人们对银行营业网点的功能已经有了新的认识。虚拟银行的实践证明，砖瓦结构的银行营业网点并不会轻易被能提供3A服务的虚拟银行所取代，客户对营业网点的心理需求和网点的实际作用远高于人们一般的认识。据有些银行分析，客户光顾网点的主要意图有两个：一是获得自己不熟悉的产品和服务，如开立新帐户、申请贷款等；二是要求银行纠正错误。据此，银行已经开始调整网点的功能、改变网点的面貌――从处理基本业务到主要从事其他渠道无法替代的复杂的、高附加值的业务。银行提出，要将每一个临柜人员变成推销员、咨询员，并减少了柜台窗口，增加了个人服务空间。我国一些银行业已提出要通过经济手段分流营业部的常规客户，腾出空间和人力为优质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在发达国家，中间业务受到商业银行的高度重视，现已成为一些大商业银行的主要收入渠道和利润来源，占到总收入的40%甚至更多。美国花旗银行等20家大银行的中间业务占比在70%以上；亚太地区银行业的利润构成中，中间业务占比的平均水平也达到25%以上。
外资银行在初涉中国市场阶段更是以中间业务开路。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对在北京的外资银行中间业务开展情况的调查显示，截至2001年末，北京市各级商业银行机构总数大约为2000多家，其中外资银行18家，虽然不及全部银行机构总数的1%，却创造了北京金融市场上50%强的中间业务收入。2002年，北京地区19家外资银行非利息收入为3217万美元，占总收入的38%，其中，作为非利息收入主要来源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为2361万美元，占总收入的28%，渣打银行北京分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超过了60%。可见，外资银行不仅在国际市场上将中间业务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大力发展，在我国境内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在国际结算、信用卡、担保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给中资银行带来很大的冲击。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开办的中间业务已经涵盖结算、代理、外汇、银行卡、信息咨询、担保承诺、投资银行、基金托管、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等多项门类，上百个品种，但特色产品、核心产品相对比较少，品牌优势不明显；同质性产品多，为优质客户提供的度身定制的差别化产品少；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多，高技术含量、高收益型产品少。调整产品结构并进行有机整合已势在必行。
要实现国内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飞跃式发展，必须借助多渠道、电子化平台，重点发展现金管理、综合理财、银证通、银保通、银期通、支票直通车、基金托管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业务,不断开发与各类金融市场关联性强的产品,打造中间业务的品牌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全面扩展并购重组、项目融资、企业理财和政府财务顾问等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大外汇衍生工具交易业务品种和交易规模，开发人民币衍生产品，增加风险管理业务收益。
